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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9_80_9A_E9_83_A8_E5_c80_320539.htm 交通部公告（2006年

第20号）关于经修正的《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》修

正案生效的公告 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第77届会议

（2003年6月5日）、第78届会议（2004年5月20日）和第79届

会议（2004年12月9日）分别以MSC.142（77）号、MSC.152

（78）号、MSC.153（78）号和MSC.170（79）号决议通过了

经修正的《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》（以下简称“安

全公约”）的四项修正案。 根据安全公约第VⅢ（b）（vii）

（2）条关于修正案默认接受程序的规定，上述四项修正案已

于2006年7月1日生效。 我国是安全公约的缔约国，在上述修

正案通过后未对其内容提出任何反对意见，因此修正案对我

国具有约束力。 现将修正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附件：1.经

修正的《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》修正案（MSC.142

（77）） 2.经修正的《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》修正

案（MSC.152（78）） 3.经修正的《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

公约》修正案（MSC.153（78）） 4.经修正的《1974年国际海

上人命安全公约》修正案（MSC.170（79））中华人民共和国

交通部二○○六年七月十九日 附件1：经修正的《1974年国际

海上人命安全公约》修正案（2003年6月5日以海安会

第MSC.142（77）号决议通过）第V章 航行安全 第2条-定义 1

在现有第3款之后新增第4款如下： “4 船舶长度系指其总长

度。” 第22条-驾驶室视野 2现有第1款的介绍性文字由下文替



代： “1 1998年7月1日或以后建造的按第2.4条定义的长度不

小于55m的船舶应满足下列要求：” 第28条-航行活动记录 3

将本条的标题改为： “航行活动记录和每日报告” 4将现有

段落编号为第1款。 5在第1款之后新增第2款如下： “2 500总

吨及以上从事国际航行超过48小时的船舶应向其公司（第IX

章第1条中定义的公司）提交每日报告，在整个航行期间，公

司将保存该报告和所有后续每日报告。每日报告可通过任何

方式传送，但要在报告中提到的位置确定后尽快地传送至公

司。可以使用自动报告系统，但这些系统应包括对传送的记

录功能，且这些功能以及与定位设备的界面将受到船长的定

期检查。报告应包含下列内容： .1船位； .2船舶的航向和速

度；和 .3影响船舶航行或船舶正常安全操作的任何外部和内

部情况的细节。” 附件2：经修正的《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

全公约》修正案（2004年5月20日以海安会第MSC.152（78）

号决议通过）第Ⅲ章 救生设备与安排 第19条－应急培训与演

习 1 将现有第3.3.3款的内容用下文代替： “3.3.3 除本条

第3.3.4和3.3.5款规定者外，每艘救生艇应至少每3个月在弃船

演习中进行一次降落下水，并由指定的操艇船员进行水上操

纵。” 第20条－就绪状态、维护保养和检查 2 在第1款的第二

句中，将“第3和6.2款”改为“第3.2、3.3和6.2款”。 3 将现

有第3款用以下内容代替： “3 维护保养 3.1 救生设备的维护

保养、试验和检查应根据本组织制订的指南（注：参见《救

生艇、降落设备和承载释放装置定期检修和维护保养指南》

（MSC/Circ.1093）。）来进行，其开展方式要充分考虑到确

保这些设备的可靠性。 3.2 符合第36条的救生设备应备有的船

上维护保养说明，维护保养应根据保养说明进行。 3.3 主管机



关可以接受依照第3.2款的要求而制定的船上维护保养计划，

该计划中应包括第36条的要求。” 4 将现有第6款用以下内容

代替： “6 每周检查 每周均应进行下述试验和检查，且检查

报告应记录在《航海日志》中： .1应对所有救生筏、救助艇

和降落设备进行目视检查，确保其随时可用。检查应包括但

不限于：挂钩、挂钩与救生艇的连接以及承载释放装置是否

已妥善并完全复位； .2只要环境温度在起动和运转发动机所

要求的最低温度以上，救生艇和救助艇上的所有发动机均应

进行运转试验，总时间不少于3分钟。在此段时间内，变速箱

和齿轮系统应表明接合正常。如果安装在救助艇上的艇外马

达的特性不允许其在推进器非淹没状态下运转3分钟，则运转

时间的长短应按制造商手册中的规定。作为特例，主管机关

可对1986年7月1日以前建造的船舶免除此项要求； .3除自由

降落救生艇外，在气候和海况允许时，货船上的救生艇应在

艇上无人情况下从其存放位置移至能够表明降落设备满意工

作的必要位置；以及 .4应测试通用应急警报。” 5 将第7款的

现有文字编号为第7.2款，并新增第7.1款如下： “7.1 除自由

降落救生艇外，在气候和海况允许时，应将所有救生艇在艇

上无人情况下从其存放位置移出。” 6将现有第11款用以下内

容代替： “11 降落设备和承载释放装置的定期检修 11.1 降落

设备应： .1根据第36条要求的船上维护说明来维护； .2在

第I/7或I/8条要求的适用年度检验时受到彻底检查；以及 .3在

完成上述第.2项所述的检查后，在最大降落速度时对绞车刹

车作动力试验。施加的荷载应为无人乘坐时的救生艇的质量

。试验的间隔期应不超过5年，以1.1倍绞车最大工作载荷的验

证载荷来试验。 11.2 救生筏承载释放装置应： .1根据第36条



要求的船上维护说明来维护； .2在第I/7或I/8条要求的年度检

验期间，由受过正式培训的熟悉该系统的人员进行彻底的检

查和操作试验；以及 .3当释放装置拆卸检修时，在救生艇载

有全部乘员和设备的总质量的1.1倍载荷下进行操作试验。此

种拆卸检修应至少每五年进行一次。（注：参见国际海事组

织以第A.689（17）号大会决议通过的《关于救生设备试验的

建议》。对于1999年7月1日或以后安装在船上的救生设备，

参见国际海事组织以海安会第MSC.81（70）号决议通过的《

经修订的关于救生设备试验的建议》。）” 第32条－个人救

生设备 7 将现有第3款的内容用下文代替： “3 救生服 3.1 本

条适用于所有货船。但对于2006年7月1日以前建造的货船，

应不晚于2006年7月1日或以后的第一次安全设备检验时符合

第3.2至3.5款。 3.2 应为船上每个人配备符合《规则》第2.3节

要求的救生服。但对于除第IX/1条所定义的散货船以外的船

舶，如果该船一直在温暖气候航区航行（注：参见《保温评

估指南》（MSC/Circ.1046）。），主管机关认为救生服没有

必要，可不要求配备这些救生服。 3.3 如果船上有远离于通常

存放救生服的处所的值班或工作站，则应按任何时间通常在

这些位置值班或工作的人数提供额外的救生服。 3.4 救生服的

放置应随时可用，并应清晰标明其位置。 3.5 可用本条所要求

的救生服来满足第7.3条的要求。”第IV章 无线电通信 第15条

－维护要求 8 将现有第9款的内容用下文代替： “9 卫星应急

无线电示位标应： .1按下文规定的间隔期，每年对操作效用

进行全方位测试，着重检查操作频率发射、编码和登记： .1

客船在《客船安全证书》到期之前的3个月内；以及 .2货船在

《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》到期之前的3个月内，或证书周年日



的前后3个月内。 测试可在船上或在认可的试验站进行；以

及 .2在经认可的岸上维修站进行维修，维修间隔不超过5年。 

附录证书《货船设备安全证书》的设备记录（格式E） 9删去

第2节的第9项，并将第10、10.1和10.2项分别重新编号为第9

、9.1和9.2项。 附件3：经修正的《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

公约》修正案（2004年5月20日以海安会第MSC.153（78）号

决议通过）第V章 航行安全 第2条－定义 1在现有第4款之后

新增第5款如下： “5 搜救服务 通过使用公共或和私人资源，

包括合作的飞行器、船舶和其他艇筏及装置，发挥遇险监测

、通信、协调和搜救功能，包括提供医疗建议、提供医疗服

务、或医疗撤离。” 第33条－遇险信息：义务和程序 2将本

条的标题修改为： “遇险情况：义务和程序” 3在第1款中，

将第一句话中的“信号”一词换成“信息”，并在该款第一

句话后增加以下内容： “无论此类人员的国籍或地位如何，

也不论其当时所处的环境怎样，此提供帮助的义务均适用。

” 4在现有第1款后插入新第1-1款如下： “1-1 缔约国政府应

协调合作，以确保那些因向海上遇险人员提供援助而让这些

人上船的船长解除责任，尽最大可能不使其更远地偏离预定

航程，只要根据本条解除船长的这种责任不会进一步威胁海

上人命安全。对提供此种援助所在搜救区域负责的缔约国政

府应承担确保开展这种协调与合作的首要责任，从而受援的

幸存者能从施救船舶上岸并被送往安全场所，同时考虑到事

件的特殊情境和本组织制订的导则。在这些情况下，相关缔

约国政府应在合理可行时尽快为此种下船做出安排。” 5在

现有第5款后新增第6款如下： “6 让海上遇险人员上船的船

长应在船舶的能力和限度内，人道地对待他们。 第34条-安全



航行和避开危险情况 6删除现有第3款。 7在现有第34条后新

增第34-1条如下：“第34-1条船长的决定权 船舶所有人、承

租人、第IX/1条所定义的经营该船舶的公司、或任何其他人

员不得阻止或限制船舶的船长做出或执行根据船长的专业判

断认为对于海上生命安全和保护海洋环境来说所必要的任何

决定。”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